
 
富邦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「富邦金控」）於今天在台灣證券交易所就富邦銀行（香港）有限公

司發行普通股及回購不可贖回累積無投票權優先股，發佈下述訊息： 

 

 

 
 

 



 

本次交易之決定方式、價格決定之參考依據及決策單位 

決策單位：董事會 
交易之決定方式、價格決定之參考依據：參考富邦銀行(香港)私有化價格及 
參考相關同類股票價格為訂價基礎 

迄目前為止，累積持有本交易證券（含本次交易）之數量、金額、持股 
比例及權利受限情形（如質押情形） 

持有數量：普通股1,373,879仟股 (將依實際匯率換算變動)  
金額：23,472,371仟元 (將依實際匯率換算變動) 
持股比例：100% 
權利受限情形：無 

迄目前為止，長、短期有價證券投資（含本次交易）占公司最近期財務 
報表中總資產及股東權益之比例暨最近期財務報表中營運資金數額 

占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中總資產之比例：97.84% 
股東權益之比例：112.94% 
最近期財務報表中營運資金數額：-4,173,242仟元 (本案之最終將以減少持有 
特別股之資金作為普通股之資金來源，全數轉換完畢，原則上並無淨資金支出) 

經紀人及經紀費用 

無 

取得或處分之具體目的或用途 

配合富邦銀行(香港)之增資需求，做股權結構調整，推估其第一類資本適足率 
可由8.54%提高至11.79%，整體資本適足率可提高至16.52%。 

本次交易表示異議董事之意見 

無 

本次交易為關係人交易 是

董事會通過日期 民國101年06月22日

監察人承認日期 民國101年06月22日

本次交易會計師出具非合 
理性意見

否

其他敘明事項 本案將依法規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於核可後可始執行




